	关于召开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的通知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9    更新时间：2009-5-27    文章录入：zdd ］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组织动员全省社科界深入研究辽宁全面振兴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确保辽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促进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委党校、辽宁社科院、省社科联将于2009年9月下旬联合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七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当代中国辽宁：发展·创新·和谐”为主题，广泛动员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聚焦学术前沿和辽宁全面振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整合理论研究资源，构建繁荣学术、服务大局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向决策转化，发挥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作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提供理论支持和舆论氛围。
    二、学术年会主要内容
    学术年会分为主会场学术活动、专题论坛和分会场学术活动。
    1．主会场学术活动
    主会场学术活动以“挑战与机遇：扩内需·保增长·促振兴”为专题，地点设在辽宁大学，活动形式主要有年会开幕式、表彰优秀成果、学术报告会等。学术活动由辽宁大学承办。
    2．专题论坛
    由省社科联承办。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专题，请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并提交书面发言提纲。
    3．分会场学术活动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辽宁科学发展”为专题，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党史党建学科专场，由辽宁省委党校承办，省党建研究会协办。
    以“人文辽宁：观念·精神·素质”为专题，举办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学科专场，由渤海大学承办，省哲学学会、省历史学会、省教育学学会协办。
    以“和谐社会：制度·民生·稳定”为专题，举办法学、社会学学科专场，由大连海事大学承办。
    以“改革开放：体制·形象·竞争力”为专题，举办管理学、经济学、新兴交叉学科专场，由辽宁社会科学院承办。
    年会各项活动在主会场开幕式后一周时间内完成。各分会场专题学术活动由各承办单位安排、通知。
    三、成果申报和评选
    1．成果内容：本届学术年会申报成果为2007年6月至2009年5月期间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已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申报成果要立足辽宁、面向全国，突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突出现实问题研究，兼顾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主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以及基础理论的前沿性问题研究。在评审年会优秀成果时，主要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保稳定，确保辽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构建和谐辽宁、促进就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等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倾斜，同时兼顾好基础学科学术前沿性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成果要紧扣年会主题，符合学术规范，具有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报告、论文，已获省级奖项的成果不予申报。
    2．成果评选：组委会秘书处组织学科评审专家对申报成果按学科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50项、二等奖100项、三等奖150项。优秀成果编辑出版《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成果文集》，并印制《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获奖成果名录》，优秀成果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发布与交流。成果评审后，对具有决策咨询价值的优秀成果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被决策采用的成果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另行奖励。
    3．申报时间：2009年6月10日集中受理，因年会前需编印成果文集，逾期一概不予受理。
    4．申报要求：研究报告、论文原则上不超过7000字，以应用研究为主。申报时需提交《申报表》、《申报成果说明书》、申报成果各一式3份（匿名件1份、实名件2份）；《汇总表》一式1份。以上材料均需提交电子版1份（电子邮件标题格式：2009哲学年会——申请人姓名）。申报成果文字务必准确无误，按统一格式装订。相关材料一律使用A4纸印制，每份单独于左侧装订，切忌将不同材料装订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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